《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评价规范》
编制说明
[bookmark: OLE_LINK12]一、任务来源
2025年，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批准《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立项，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共同承担该标准的编制工作。
二、标准制定的背景及目的意义
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和达标合格农产品（以下称农产品“三品一标”）是 20 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农村部门推动、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安全优质农产品。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产品“三品一标”的内涵外延进一步拓展，优质农产品范围从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拓展到其他具有高品质特性的农产品。为推动农产品“三品一标” 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的通知》（农质发〔2022〕8号），决定实施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建设行动等四大行动，该行动将在全国范围引导建设5000个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形成以产地为核心的优质农产品生产供给体系，为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农业农村部门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产品产地出台了较多的政策性文件及管理办法，但是针对如何评价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仍然缺少统一的评价标准。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落实《“十四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等政策要求，亟须制定统一的评价规范。通过制定《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评价规范》，规定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评价原则、评价内容及要求、评价方法，将为遴选出产地清洁、生产绿色、全程贯标、品质优良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提供科学、客观、统一的评价规范，从而规范产地建设与管理，满足日益增长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市场需求。​
三、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一）起草单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专业委员会。
（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标准起草人信息及分工情况见下表1。
表1 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起草人员
	职务/职称
	单位
	分工

	庞茂达
	副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负责标准文本起草、实施
和验证

	王冉
	副院长/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标准文本起草、修改

	信军
	总规划师/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标准文本修改和征求意见

	侯可威
	副主任兼秘书长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专业委员会
	标准文本征求意见、实施和验证

	扈真阳
	副秘书长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专业委员会
	标准文本征求意见、实施和验证

	谢星
	副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标准文本起草、修改

	孙利厂
	副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标准文本修改和征求意见

	魏瑞成
	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标准文本征求意见、实施和验证


四、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成立了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专业委员会等单位组成的标准编制工作组，制定标准研制工作方案，明确人员分工和工作职责。
（2）查阅资料及现场调研
起草小组查阅国内外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相关的规范、标准和文献，对相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同时通过现场调研及问卷等形式进行广泛调研。
（3）确定标准技术路线及要素
召开标准起草专题会，研究确定标准的技术路线及要素。通过标准、文件和技术资料的分析，重点对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评价内容和要求、评价方法等内容进行规定。
（4）起草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
标准编制小组起草形成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并召开专题讨论会议，对主要技术要求和指标进行了讨论。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考虑标准内容与我国现行法律和法规的协调性及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5）征求意见
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完成后，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绿色优质农产品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科研院校及企业等10家单位，有针对性地进行标准的定向征求意见。目前已收到12个回函，0个没回函，共收到意见45条，对雷同的意见梳理后形成32条意见，经过研究和甄别，其中采纳27条，不采纳1条，部分采纳4条。
（6）送审及报批
根据各方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情况等送审材料，报送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审查及报批。
五、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定和导则进行标准文本的编写。
（2）统一性原则
统一性主要体现在文本结构的统一、文体的统一和术语的统一。例如，类似的条款应使用类似的措辞来表达，对于同一个概念应使用同一个术语等。
（3）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中的技术内容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与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协调一致，与行业基础通用知识相协调。
（4）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调研分析我国农产品生产主体的当前现状，充分考虑了不同类型农产品产地的建设标准，制定的标准内容适用于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评价。
六、主要内容及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本文件共包括6章：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评价原则；5.评价内容及要求；6.评价方法。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说明如下：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评价原则、评价内容及要求、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评价。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标准引用需求，本文件共引用了12项标准，其中包括8项国家标准、1项农业行业标准、3项水产行业标准。具体如下：《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GB 13735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9915 动物饲养场防疫准则》《GB/T 42550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农业生产资料包装废弃物处置和回收利用》《GB/T 42679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SC/T 7015 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 9103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3.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对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术语进行了定义，参考了《关于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的通知》中“布局建设一批产地清洁、生产绿色、全程贯标、品质优良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要求，将其定义为以产地环境清洁为基础，通过实施生产投入品减量、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构建生态友好型绿色生产方式，生产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农业生产区域。
4.评价原则
本文件对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评价应遵循科学性及全面性原则，以保证评价结论科学、准确、全面、系统。
5.评价内容及要求
评价内容及要求包括基本要求、条件设施、组织管理、生产管理、产品品质、综合效益等6项内容，具体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如下：
5.1基本要求 
参考《全国绿色食品（有机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建设办法》《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等管理办法对生产主体所规定的要求，提出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必须满足“近三年内未发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情况，未出现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生产安全、重大环境污染等事故；近三年内未发生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及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信用监管记录。”等合规性要求。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规定生产经营者是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最高管理者作为产地决策核心，其质量意识、资源投入、制度设计直接影响产地整体运作。因此，本文件参考国家标准《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对产地的最高管理者也提出了相关的承诺要求，以确保产地产地能够正常运行。
5.2条件设施
5.2.1 产地环境
优良的产地环境是确保农产品高质、安全、可持续生产的基础，因此，产地应科学规划和布局，选择生态环境良好的产地环境，保证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本文件参考了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对产地环境的要求，规定产地应选择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的生产区域，产地的空气、土壤及水质条件应符合NY/T 391对不同产业类型产地环境的要求。
5.2.2生产规模
产地应具有一定规模和产值，以形成规模化、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也更有利于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供更稳定的农产品供应，促进形成稳定的优质农产品生产供给体系。本文件参考了《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管理办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登录规范》等不同农产品产地类型对产地规模的要求，结合了江苏、河北、山东、天津等9个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各地不同类型农产品产地规模的要求，并进一步通过分析100642家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等产地的数据，通过专家讨论及现场调研，将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按照产业类型划分为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大类，又细分为大宗粮食作物、油料作物、露地蔬菜、设施蔬菜、露地水果、设施水果、茶叶、多品种复合种植、野生资源采集、其他作物、土地栽培食用菌、基质栽培食用菌、生猪、肉用禽、肉牛、羊、奶牛、蛋禽、开放水体、池塘养殖、设施水产养殖等21个小类，结合考虑产地生产规模化要求以及各产业类型实际情况，明确了对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生产规模要求。
5.2.3设施设备
农产品产地应具备相对完善的设施设备以保障生产出高品质特性的农产品。因此，本文件规定产地应配备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设备、病虫害或疫病防控相关的设施设备、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相关的设施设备、农业废弃物处理及无害化处置相关的设施设备等。
5.3组织管理
5.3.1人员配备
齐备的产地人员是确保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顺利运营、高效生产的必要条件，本文件规定产地应配置完善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等，并为员工提供农业技术、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方面的培训。
5.3.2管理体系
通过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可以更加高效、有序地进行生产管理。因此，本文件提出产地应建立健全岗位管理体系、生产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示范推广体系，以实现农产品生产全链条质量安全控制，确保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5.4 生产管理
5.4.1生产技术水平
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模式是提高农产品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此，本文件从标准体系建设及执行、先进生产技术的采用、绿色生产模式的推行对产地提出了相关要求。
5.4.2 投入品管理
农业投入品直接影响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本文件规定了投入品管控的相关要求，以更好地管理投入品的使用。一是总体要求。产地应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获得国家登记许可、证件有效齐全、质量合格的农业投入品。二是针对不同产业类型产地提出了具体要求。农药的使用参考《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肥料的使用参考《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参考《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兽药的使用参考《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渔药的使用参考《NY/T 755 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
5.4.3废弃物处理
废弃物的合理处理对于维护产地环境、保证农产品质量和遵守法规至关重要。本文件对产地的废弃物处理提出以下要求：一是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应参考GB/T 42550的规定进行处理，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应达到100%；三是规定了对生产过程中其他废弃物例如秸秆、畜禽粪污、养殖水等的处理，对种植产地、畜牧养殖产地及水产养殖产地的废弃物处理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提供了需符合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要求。
5.5 产品品质
为保证产地生产的农产品为绿色优质农产品，需要保证其产品的优质特性，为此本文件对产品品质提出了要求：一是质量安全：产地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并宜严于其指标限值等要求，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应达到100%；二是营养品质：产地生产的农产品应该在外观、营养、口感、风味等方面具有优良的品质，品质指标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优级标准。三是产品追溯：产地应将其农产品纳入国家或省级追溯平台，出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出具率应达到100%。 
5.6 综合效益
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需要具备综合效益，因为这关乎其长期发展和整体竞争力。经济效益能确保产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社会效益则有助于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生态效益可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件对产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等3个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
6.评价方法
根据评价内容及要求，组织专家研讨，确定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评价方法，并提供了评分指标体系。
七、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1.文献分析 
利用文献分析法，编制组系统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重点研究了《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文件对产地规模的规定，以及江苏、河北、山东、天津等约20个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的农产品产地相关政策文件。同时，严格对标《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的通知》（农质发〔2022〕8号）提出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产地清洁、生产绿色、全程贯标、品质优良”的核心要求。经研究团队归纳分析与讨论，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首次确定涵盖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评价内容及要求、评价方法等6个方面。
2.现场调研
为验证标准技术指标的适用性，编制组在江苏省（肉鸭标准化养殖场，徐州）、黑龙江省（水稻产地，佳木斯）、四川省（猕猴桃产地，苍溪）等地，选取代表性标准化产地、示范产业园区、农业合作社及农户进行实地考察与座谈交流，深入了解不同区域、类型产地的实际生产条件与管理模式。基于调研情况，对本文件（送审稿）主要技术指标进行了适用性评估并予以修订完善。  
3.专家论证
采用专家论证法，通过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形式4次，邀请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及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人员等，经过专家论证，对本文件中指标的重要性进行判断，形成统一修改建议及意见后，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七、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相关专利。
八、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政策性和协调统一性的原则。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十、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政策性和协调统一性的原则。
十一、采用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程度及水平
本标准在关键技术指标上与国家标准及农业行业标准保持协调，全面覆盖国家标准强制性要求，可为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的规范化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绿色优质农产品产地评价规范》标准编制组
 
[bookmark: _GoBack]
2

